附件3

福建省电梯年度维保质量安全信用等级评价登记表

维保单位名称：                                               评价年度：

	检查项目
	分值
	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
	检查记录
	记分

	许可

管理
	1.许可范围
	3
	超许可证范围实施维保作业的，或许可证不在有效期内仍继续维保的，记3分，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2.证书信息
	1
	单位名称、地址发生变更未换发新证的，记1分。
	
	

	
	3.证书使用
	3
	存在伪造、变造、转让、出租、出借许可证，向无资质单位出售或非法提供质量证明文件，或让其他单位、人员挂靠维保业务的，记3分，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资源

条件
	4.人员信息
	2
	未在规定期限内按照《福建省电梯维保单位相关人员信息表》内容要求，将相关人员信息传送至动态监管平台备查的，或人员信息发生变化时，未在15日内在平台上进行变更的，一次记1分。
	
	

	
	5.人员配置
	4
	相关人员岗位设置、职业资格及数量等条件未持续满足许可规则要求的，一次记2分；逾期未配置到位的，记4分。一年内反复出现3次以上人员条件及数量未满足许可规则要求的，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6.人员聘用
	2
	相关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缴交（退休人员需提供退休证明）不符合要求的，一次记1分。
	
	

	
	7.仪器配置
	2
	计量器具和检验测试仪器配置不足或未提供有效计量检定或校准证书的，一次记1分。
	
	

	
	8.维保点管理
	4
	省外维保单位在我省设立的维保点和省内维保单位跨设区市设立的维保点，未书面告知相应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记4分；维保单位或维保点无固定办公场所的，或未按35台/人（按需维保的50台/人）配备持证维保人员的、未配备与维保业务相适应仪器、备品备件的、未设置24小时应急救援值班电话或电话无人值守的，一次记1分。
	
	

	质量保证体系
	9.安全承诺
	2
	每年初未对电梯维保质量安全作出承诺的，或未向社会公开承诺内容的，或未在动态监管平台上传《承诺书》备案的，或未遵守承诺内容的，一次记1分。
	
	

	
	10.体系管理
	2
	未及时修订质量保证体系或未按体系要求进行管理的，一次记1分。
	
	

	
	11.计划方案
	2
	未按安全技术规范以及电梯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的要求，制定电梯维保计划和方案的，一次记1分。
	
	

	
	12.维保记录
	2
	无电梯维保、故障情况及修理记录或记录不符合要求的，一次记1分。
	
	

	
	13.电梯档案
	2
	未按“一梯一档”要求建立电梯维保技术档案或档案管理不符合要求的（使用无纸化档案的，应有防止随意更改和更改留痕措施），一次记1分。
	
	

	
	14.合同管理
	2
	未签订规范化电梯维保合同或签订、提供虚假合同（含质保有效期内销售安装合同）的，或将承接的维保业务进行转包或分包的，一次记1分。
	
	

	
	15.质量检查
	2
	未组织质检人员对所有维保人员维保的电梯进行维保质量抽查的，一次记1分。
	
	

	维保质量
	16.信息认领
	2
	签订维保合同后15日内未在动态监管平台上完成电梯维保信息认领的，一次记0.5分。
	
	

	
	17.新接电梯检查
	2
	未对新承接维保的电梯进行全面检查，或未将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告知使用管理单位的，或检查发现的安全问题未及时整改到位的，一次记1分。
	
	

	
	18.作业标准
	5
	未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维保方案（作业指导书）实施维保作业，或实行按需维保未达到自我声明维保质量目标的，一次记2分，一年内发现3次以上的，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19.标志粘贴及卫生情况
	2
	未在电梯显著位置张贴《电梯维保公示卡》，或未协助使用管理单位在电梯显著位置张贴《电梯使用标志》、《乘梯安全注意事项》、《安全警示标志》，或标志内容不完整、不准确的，一次记0.5分；电梯机房、轿厢、轿顶、层门、底坑等卫生情况较差，或轿厢、电梯门胡乱粘贴各类广告的，一次记0.5分。
	
	

	
	20.运行质量
	5
	电梯运行或开关门有明显的异响、卡阻、刮蹭、抖动、晃动的，一次记1分。
	
	

	
	21.故障频次
	4
	一个月内同一台电梯出现故障或异常情况达3次以上的，一次记2分。
	
	

	
	22.故障处理
	4
	电梯存在故障或者事故隐患未及时消除，或一时无法消除未及时通知使用管理单位并立即暂停使用，导致电梯处于危险状态运行的，一次记2分。
	
	

	
	23.短接行为
	4
	短接电梯安全回路或安全保护装置，让电梯处于危险状态运行的，一次记4分，其年度信用等级确定为D级。
	
	

	
	24.隐患报告
	2
	发现使用管理单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电梯存在严重事故隐患，未及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的，一次记1分。
	
	

	
	25.投诉举报
	2
	被举报、投诉或媒体曝光存在违法违规维保行为，经查属实的，一次记1分，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检验检测
	26.超期未检
	2
	因维保单位原因，导致电梯超期未检验、检测的，一次记1分。
	
	

	
	27.问题处理
	3
	对检验、检测机构提出的书面整改意见，拒不整改或逾期未整改的，一次记1分。
	
	

	
	28.自行检查
	3
	未在定期检验前对所维保电梯进行年度自行检查并提交自行检查报告的，一次记1分；自检报告差错被退回修改，回退率达5%以上的记1分，达10%以上的记2分，达15%以上的记3分。
	
	

	
	29.定期检验
	3
	所维保电梯定期检验一次合格率低于90%的，记1分、低于85%的，记2分；低于75%的，记3分，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
	
	

	监督

检查
	30.配合检查
	3
	未按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电梯专项排查治理，不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或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检查记录、报表的，一次记1分。
	
	

	
	31.执行指令
	4
	对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内容拒不改正或逾期未改正的，或受到行政处罚的，一次记2分，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一次记4分。存在上述情形的，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一年内受到两次以上从重行政处罚的，其年度信用等级确定为D级。
	
	

	
	32.监督抽查
	4
	年度电梯维护保养和运行质量监督抽查结果被评为“一般”的，记2分；被评为“较差”的，记4分。
	
	

	应急

救援
	33.执行情况
	4
	电梯发生困人故障时，应急救援值班电话无法接通，一次记2分；接到通知后维保人员未能在30分钟内抵达现场实施应急救援的，一次记1分。
	
	

	
	34.情况反馈
	2
	已建立电梯应急救援处置服务平台的地区，维保单位应急救援和故障排除情况未及时反馈至该平台的，一次记1分。
	
	

	事故情况
	35.事故情况
	5
	因维保单位原因，电梯发生一般事故的，一次记2分，其年度信用等级不得评为A、B级；因维保单位原因，电梯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或者发生伤亡事故后未及时上报、隐瞒不报、谎报、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的，一次记5分，其年度信用等级确定为D级。
	
	

	总分值
	100
	
	合计得分
	


	加分项目
	分值
	加分内容及评分标准
	检查记录
	得分

	智慧

管理
	1.智慧管理
	2
	运用电梯物联网等智慧手段对电梯实施远程监测、数据采集、故障预警诊断、应急救援和维保管理等，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属实的，按已实施的台数/所维保的台数×2分进行加分。
	
	

	机制创新
	2.管理创新
	2
	创新电梯安全管理机制（如集电梯使用管理、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等责任于一体的运营管理新模式），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属实的，按已实施的台数/所维保的台数×2分进行加分。
	
	

	
	3.按需维保
	2
	实行“按需维保”模式，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属实的，按已实施的台数/所维保的台数×2分进行加分，因政策调整，电梯全面实施按需维保模式后，此项不予加分。
	
	

	保险服务
	4.保险服务
	2
	投保电梯安全责任和“养老”保险，实行“保险+服务”新模式，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属实的，按已实施的台数/所维保的台数×2分进行加分。
	
	

	公益

服务
	5.公益服务
	2
	开展电梯安全公益宣传或配合重大会议、活动保障并取得较好效果，经市场监管部门确认属实的，一次得0.5分，总分不超过2分。
	
	

	总分值
	10
	
	合计得分
	

	其他问题记录：



	年度综合得分
	质量安全信用等级
	备  注

	
	
	

	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签字）：

市级市场监管局盖章（公章或安全监察专用章）

日期：    年   月   日
	安全监察人员（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维保单位意见：

维保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记分不能代替行政处罚，维保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每个检查项目被多次记分的，该项目分值记满为止，不予多记分；

3.对电梯故障和应急救援处置等情况，可结合96196平台采集相应评价数据；

4.年度综合得分为“检查项目”与“加分项目”得分之和，“总得分”大于100时，以100作为最后得分；

5.“加分项目”合计得分向上取整，即当0＜合计得分≤1时，合计得分=1，以此类推；

6.电梯维保单位各类技术人员和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人员要求一览表（附表）；

7.本登记表一式两份，市场监管部门和维保单位各执一份。
附表    

福建省电梯维保单位各类技术人员和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人员要求一览表

	级  别
	人  员
	数量（人）
	职称要求

	A1级
	技术负责人
	1
	机械或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

	
	质量保证工程师
	1
	工程师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
	3人及以上
	工程师

	
	技术人员（除技术负责人、质量保证体系人员外）
	6
	职称或学历为机械、电气类相关专业，其中高级工程师不少于1人，工程师不少于2人

	
	现场施工专职质量检验人员
	6
	由技术人员或者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担任

	
	项目负责人
	1人及以上
	由技术人员担任

	
	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
	35
	其中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6年以上或者取得电梯中级技工职业资格证的技术工人不少于8人

	A2级
	技术负责人
	1
	机械或电气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

	
	质量保证工程师
	1
	工程师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
	3人及以上
	其中设计责任人员要工程师，其他体系人员要助理工程师

	
	技术人员（除技术负责人、质量保证体系人员外）
	4
	职称或学历为机械、电气类相关专业，其中工程师不少于2人

	
	现场施工专职质量检验人员
	4
	由技术人员或者持有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担任

	
	项目负责人
	1人及以上
	由技术人员担任

	
	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
	20
	其中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6年以上或者取得电梯中级技工职业资格证的技术工人不少于5人

	B级
	技术负责人
	1
	机械或电气类相关专业工程师

	
	质量保证工程师
	1
	助理工程师

	
	质量保证体系人员
	3人及以上
	设计责任人员要工程师，其他体系人员要助理工程师

	
	技术人员（除技术负责人、质量保证体系人员外）
	2
	职称或学历为机械、电气类相关专业，其中工程师不少于 1人

	
	现场施工专职质量检验人员
	3
	由技术人员或者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担任

	
	项目负责人
	1人及以上
	由技术人员担任

	
	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的人员
	10
	其中持电梯修理作业资格证6年以上或者取得电梯中级技工职业资格证的技术工人不少于2人


